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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什麼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？為

什麼要辦理暫繳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是輔助結算申報之即時徵

繳制度，也就是應納營利事業所得

稅的營利事業，於暫繳申報期間，

先行計算其應納稅額，並繳納稅款

的一種制度。（等到年度結算或年

度中決算申報時，此項繳納之稅

款，可用以抵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

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之應納稅款，

如抵繳有剩餘，並可抵繳上一年度

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稅額或退還。）

（二）辦理暫繳申報之目的是在：

�1�.減輕納稅義務人於年度結算申報

時，一次負擔大額稅款的壓力。

�2�.便利國庫資金調度。

二、有哪些納稅義務人需要辦理暫繳申

報？何時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並不是每一個應納所得稅

的納稅義務人都應辦理，只有營利

事業單位，包括各公營及民營之公

司。

（二）申報時間自每年�9月�1日起至�9月�3�0

日止（末日遇例假日，順延至下一

個上班日），但採特殊會計年度之

營利事業，申報期間比照曆年制推

算，例如採�7月制會計年度之營利事

業，應於�3月�1日起至�3月�3�1日止辦

理暫繳申報。

三、暫繳申報，如因資料準備不及，可不

可以申請延期？

不可以，暫繳申報目前沒有申請延期申報

的規定。

四、哪些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以免辦理

暫繳申報？

下列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免辦理暫繳申

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

暫繳稅額，且未以投資抵減稅額、

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

暫繳稅額者，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

後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

事業，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

法第�9�8條之�1之規定，應由營業代

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。

（三）獨資、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

定為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利事

業。（凡本年度�1至�6月份原核定為

小規模營利事業，嗣於�7月�1日起經

核定改為應使用統一發票，也可以

免辦理暫繳申報。）

（四）合於免稅規定之教育、文化、公

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

織、未對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、公

有事業。

（五）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，

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。

（六）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無

應納稅額者或本年度新開業者。

（七）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

有解散、廢止、合併或轉讓情事，

其依所得稅法第�7�5條規定，應辦理

當期決算申報者。

（八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

之暫繳稅額在新臺幣�2�,�0�0�0元以下

者，免辦理暫繳申報及免繳納暫繳

稅款。

（九）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。

五、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如何辦

理申報？

（一）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應於

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起�1個月內，按其上年

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

額（包含所得稅法第�2�4條之�5第�2項

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）之二分

之一為暫繳稅額，自行繳納暫繳稅

款，並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，檢附

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及稅額抵減證明

資料，一併向稽徵機關（向申報時

登記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

或服務處）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、合作社、合

於醫療法第�5條規定之醫療社團法人

或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�2�3條之�1

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，會計帳冊簿

據完備，使用所得稅法第�7�7條所稱

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

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，得以當年

度前�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，依所得

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，

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�(免

依所得稅法第�4�3條之�3規定試算應

認列受控外國企業�(�C�F�C�)之投資損

益�)，按當年度稅率，計算其暫繳稅

額。另當年度前�6個月交易符合所得

稅法第�4條之�4規定房屋、土地、房

屋使用權、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

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，應

合併計算其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所得稅結算申

報，如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�4�9條及

企業併購法第�4�5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

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0條）規定，採合併

辦理申報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

申報，應合併辦理；若前一年度的

所得稅結算申報不符合前揭合併申

報規定，或未選擇合併申報而依所

得稅法第�7�1條規定個別辦理申報

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申報，應

個別辦理。

（四）營利事業除可自行向稽徵機關辦理

暫繳申報外，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辦

理暫繳申報（逾期申報及特殊會計

年度申報案件不得採用網路申

報）。

六、扣繳稅款及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

稅額，可否抵繳或抵減暫繳稅額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已取得扣繳憑單之扣繳稅

款，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

繳稅額外，可憑扣繳憑單備查聯影

本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二）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�7

條、第�1�5條、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新市鎮開發條例第

�1�4條、第�2�4條、都市更新條例第�7�0

條（�1�0�8年�1月�3�0日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9

條）、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2�1

條（�1�0�7年�6月�6日修正公布前科學

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1�8條）、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

發展觀光條例第�5�0條、企業併購法

第�4�2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修正公布前

第�3�7條）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�2�3

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�5條、

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條、第

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�3�5

條等法令，按相關規定抵減年限內

尚未抵減之稅額，於每年�5月份辦理

上年度結算申報時，已送請公司所

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

稅額者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本年度暫

繳申報時，可檢附指定機關核發之

證明文件、購置成本之原始憑證影

本及投資抵減明細表，全額抵繳應

納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公司上年度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促進民間參與公共

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

第�2�3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

�5條、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

條、第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

例第�3�5條等法令，投資於設備、研

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或投資智慧機

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

全產品或服務之支出，於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申請抵減應納稅

額而未經核定者，按相關規定抵減

年限內尚未抵減餘額，准予抵減本

年度之暫繳稅額，惟須檢附該年度

經稽徵機關蓋有收件章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損益及稅額計

算表）影本及依前揭法令規定適用

之「投資抵減稅額明細表」影本

【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租

稅減免明細表）第�A�1�3頁、第�A�1�5

頁、第�A�1�5�-�1頁、第�1�4�-�1頁、第

�A�1�5�-�2頁、第�A�1�4頁及第�A�1�5�-�3頁】

供核。

（四）暫繳申報前，取得稽徵機關依獎勵

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�3�3條、促

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4�0條、電

影法第�7條、�1�0�4年�6月�1�0日修正公

布前電影法第�3�9條之�1或生技醫藥

產業發展條例第�7條�(�1�1�0年�1�2月�3�0

日修正公布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

例第�6條�)及相關法規所核發之「營

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

」，業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投資抵減

稅額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暫繳申報

時，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

細表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五）符合�1�0�7年�2月�7日修正前所得稅法

第�1�0�0條之�1規定之行政救濟留抵稅

額，可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六）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�6�7條第�3項規

定試算當年度前�6個月之營利事業所

得額計算暫繳稅額者，所試算之營

利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

之所得、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列報

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

源自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分

配之投資收益，於當年度法定暫繳

申報截止日前，已依所得來源國、

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稅法規定繳納

之所得稅，得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，

自暫繳稅額中扣抵。扣抵之數，不

得超過因加計國外所得，而依國內

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暫繳稅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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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）之二分

之一為暫繳稅額，自行繳納暫繳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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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，一併向稽徵機關（向申報時

登記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

或服務處）辦理暫繳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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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前�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，依所得

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，

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�(免

依所得稅法第�4�3條之�3規定試算應

認列受控外國企業�(�C�F�C�)之投資損

益�)，按當年度稅率，計算其暫繳稅

額。另當年度前�6個月交易符合所得

稅法第�4條之�4規定房屋、土地、房

屋使用權、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

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，應

合併計算其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所得稅結算申

報，如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�4�9條及

企業併購法第�4�5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

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0條）規定，採合併

辦理申報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

申報，應合併辦理；若前一年度的

所得稅結算申報不符合前揭合併申

報規定，或未選擇合併申報而依所

得稅法第�7�1條規定個別辦理申報

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申報，應

個別辦理。

（四）營利事業除可自行向稽徵機關辦理

暫繳申報外，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辦

理暫繳申報（逾期申報及特殊會計

年度申報案件不得採用網路申

報）。

六、扣繳稅款及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

稅額，可否抵繳或抵減暫繳稅額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已取得扣繳憑單之扣繳稅

款，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

繳稅額外，可憑扣繳憑單備查聯影

本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二）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�7

條、第�1�5條、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新市鎮開發條例第

�1�4條、第�2�4條、都市更新條例第�7�0

條（�1�0�8年�1月�3�0日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9

條）、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2�1

條（�1�0�7年�6月�6日修正公布前科學

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1�8條）、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

發展觀光條例第�5�0條、企業併購法

第�4�2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修正公布前

第�3�7條）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�2�3

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�5條、

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條、第

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�3�5

條等法令，按相關規定抵減年限內

尚未抵減之稅額，於每年�5月份辦理

上年度結算申報時，已送請公司所

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

稅額者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本年度暫

繳申報時，可檢附指定機關核發之

證明文件、購置成本之原始憑證影

本及投資抵減明細表，全額抵繳應

納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公司上年度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促進民間參與公共

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

第�2�3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

�5條、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

條、第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

例第�3�5條等法令，投資於設備、研

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或投資智慧機

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

全產品或服務之支出，於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申請抵減應納稅

額而未經核定者，按相關規定抵減

年限內尚未抵減餘額，准予抵減本

年度之暫繳稅額，惟須檢附該年度

經稽徵機關蓋有收件章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損益及稅額計

算表）影本及依前揭法令規定適用

之「投資抵減稅額明細表」影本

【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租

稅減免明細表）第�A�1�3頁、第�A�1�5

頁、第�A�1�5�-�1頁、第�1�4�-�1頁、第

�A�1�5�-�2頁、第�A�1�4頁及第�A�1�5�-�3頁】

供核。

（四）暫繳申報前，取得稽徵機關依獎勵

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�3�3條、促

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4�0條、電

影法第�7條、�1�0�4年�6月�1�0日修正公

布前電影法第�3�9條之�1或生技醫藥

產業發展條例第�7條�(�1�1�0年�1�2月�3�0

日修正公布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

例第�6條�)及相關法規所核發之「營

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

」，業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投資抵減

稅額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暫繳申報

時，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

細表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五）符合�1�0�7年�2月�7日修正前所得稅法

第�1�0�0條之�1規定之行政救濟留抵稅

額，可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六）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�6�7條第�3項規

定試算當年度前�6個月之營利事業所

得額計算暫繳稅額者，所試算之營

利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

之所得、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列報

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

源自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分

配之投資收益，於當年度法定暫繳

申報截止日前，已依所得來源國、

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稅法規定繳納

之所得稅，得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，

自暫繳稅額中扣抵。扣抵之數，不

得超過因加計國外所得，而依國內

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暫繳稅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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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什麼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？為

什麼要辦理暫繳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是輔助結算申報之即時徵

繳制度，也就是應納營利事業所得

稅的營利事業，於暫繳申報期間，

先行計算其應納稅額，並繳納稅款

的一種制度。（等到年度結算或年

度中決算申報時，此項繳納之稅

款，可用以抵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

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之應納稅款，

如抵繳有剩餘，並可抵繳上一年度

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稅額或退還。）

（二）辦理暫繳申報之目的是在：

�1�.減輕納稅義務人於年度結算申報

時，一次負擔大額稅款的壓力。

�2�.便利國庫資金調度。

二、有哪些納稅義務人需要辦理暫繳申

報？何時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並不是每一個應納所得稅

的納稅義務人都應辦理，只有營利

事業單位，包括各公營及民營之公

司。

（二）申報時間自每年�9月�1日起至�9月�3�0

日止（末日遇例假日，順延至下一

個上班日），但採特殊會計年度之

營利事業，申報期間比照曆年制推

算，例如採�7月制會計年度之營利事

業，應於�3月�1日起至�3月�3�1日止辦

理暫繳申報。

三、暫繳申報，如因資料準備不及，可不

可以申請延期？

不可以，暫繳申報目前沒有申請延期申報

的規定。

四、哪些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以免辦理

暫繳申報？

下列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免辦理暫繳申

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

暫繳稅額，且未以投資抵減稅額、

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

暫繳稅額者，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

後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

事業，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

法第�9�8條之�1之規定，應由營業代

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。

（三）獨資、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

定為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利事

業。（凡本年度�1至�6月份原核定為

小規模營利事業，嗣於�7月�1日起經

核定改為應使用統一發票，也可以

免辦理暫繳申報。）

（四）合於免稅規定之教育、文化、公

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

織、未對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、公

有事業。

（五）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，

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。

（六）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無

應納稅額者或本年度新開業者。

（七）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

有解散、廢止、合併或轉讓情事，

其依所得稅法第�7�5條規定，應辦理

當期決算申報者。

（八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

之暫繳稅額在新臺幣�2�,�0�0�0元以下

者，免辦理暫繳申報及免繳納暫繳

稅款。

（九）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。

五、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如何辦

理申報？

（一）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應於

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起�1個月內，按其上年

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

額（包含所得稅法第�2�4條之�5第�2項

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）之二分

之一為暫繳稅額，自行繳納暫繳稅

款，並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，檢附

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及稅額抵減證明

資料，一併向稽徵機關（向申報時

登記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

或服務處）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、合作社、合

於醫療法第�5條規定之醫療社團法人

或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�2�3條之�1

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，會計帳冊簿

據完備，使用所得稅法第�7�7條所稱

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

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，得以當年

度前�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，依所得

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，

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�(免

依所得稅法第�4�3條之�3規定試算應

認列受控外國企業�(�C�F�C�)之投資損

益�)，按當年度稅率，計算其暫繳稅

額。另當年度前�6個月交易符合所得

稅法第�4條之�4規定房屋、土地、房

屋使用權、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

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，應

合併計算其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所得稅結算申

報，如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�4�9條及

企業併購法第�4�5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

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0條）規定，採合併

辦理申報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

申報，應合併辦理；若前一年度的

所得稅結算申報不符合前揭合併申

報規定，或未選擇合併申報而依所

得稅法第�7�1條規定個別辦理申報

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申報，應

個別辦理。

（四）營利事業除可自行向稽徵機關辦理

暫繳申報外，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辦

理暫繳申報（逾期申報及特殊會計

年度申報案件不得採用網路申

報）。

六、扣繳稅款及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

稅額，可否抵繳或抵減暫繳稅額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已取得扣繳憑單之扣繳稅

款，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

繳稅額外，可憑扣繳憑單備查聯影

本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二）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�7

條、第�1�5條、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新市鎮開發條例第

�1�4條、第�2�4條、都市更新條例第�7�0

條（�1�0�8年�1月�3�0日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9

條）、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2�1

條（�1�0�7年�6月�6日修正公布前科學

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1�8條）、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

發展觀光條例第�5�0條、企業併購法

第�4�2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修正公布前

第�3�7條）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�2�3

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�5條、

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條、第

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�3�5

條等法令，按相關規定抵減年限內

尚未抵減之稅額，於每年�5月份辦理

上年度結算申報時，已送請公司所

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

稅額者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本年度暫

繳申報時，可檢附指定機關核發之

證明文件、購置成本之原始憑證影

本及投資抵減明細表，全額抵繳應

納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公司上年度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促進民間參與公共

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

第�2�3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

�5條、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

條、第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

例第�3�5條等法令，投資於設備、研

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或投資智慧機

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

全產品或服務之支出，於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申請抵減應納稅

額而未經核定者，按相關規定抵減

年限內尚未抵減餘額，准予抵減本

年度之暫繳稅額，惟須檢附該年度

經稽徵機關蓋有收件章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損益及稅額計

算表）影本及依前揭法令規定適用

之「投資抵減稅額明細表」影本

【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租

稅減免明細表）第�A�1�3頁、第�A�1�5

頁、第�A�1�5�-�1頁、第�1�4�-�1頁、第

�A�1�5�-�2頁、第�A�1�4頁及第�A�1�5�-�3頁】

供核。

（四）暫繳申報前，取得稽徵機關依獎勵

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�3�3條、促

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4�0條、電

影法第�7條、�1�0�4年�6月�1�0日修正公

布前電影法第�3�9條之�1或生技醫藥

產業發展條例第�7條�(�1�1�0年�1�2月�3�0

日修正公布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

例第�6條�)及相關法規所核發之「營

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

」，業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投資抵減

稅額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暫繳申報

時，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

細表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五）符合�1�0�7年�2月�7日修正前所得稅法

第�1�0�0條之�1規定之行政救濟留抵稅

額，可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六）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�6�7條第�3項規

定試算當年度前�6個月之營利事業所

得額計算暫繳稅額者，所試算之營

利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

之所得、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列報

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

源自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分

配之投資收益，於當年度法定暫繳

申報截止日前，已依所得來源國、

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稅法規定繳納

之所得稅，得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，

自暫繳稅額中扣抵。扣抵之數，不

得超過因加計國外所得，而依國內

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暫繳稅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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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什麼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？為

什麼要辦理暫繳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是輔助結算申報之即時徵

繳制度，也就是應納營利事業所得

稅的營利事業，於暫繳申報期間，

先行計算其應納稅額，並繳納稅款

的一種制度。（等到年度結算或年

度中決算申報時，此項繳納之稅

款，可用以抵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

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之應納稅款，

如抵繳有剩餘，並可抵繳上一年度

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稅額或退還。）

（二）辦理暫繳申報之目的是在：

�1�.減輕納稅義務人於年度結算申報

時，一次負擔大額稅款的壓力。

�2�.便利國庫資金調度。

二、有哪些納稅義務人需要辦理暫繳申

報？何時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並不是每一個應納所得稅

的納稅義務人都應辦理，只有營利

事業單位，包括各公營及民營之公

司。

（二）申報時間自每年�9月�1日起至�9月�3�0

日止（末日遇例假日，順延至下一

個上班日），但採特殊會計年度之

營利事業，申報期間比照曆年制推

算，例如採�7月制會計年度之營利事

業，應於�3月�1日起至�3月�3�1日止辦

理暫繳申報。

三、暫繳申報，如因資料準備不及，可不

可以申請延期？

不可以，暫繳申報目前沒有申請延期申報

的規定。

四、哪些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以免辦理

暫繳申報？

下列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免辦理暫繳申

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

暫繳稅額，且未以投資抵減稅額、

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

暫繳稅額者，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

後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

事業，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

法第�9�8條之�1之規定，應由營業代

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。

（三）獨資、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

定為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利事

業。（凡本年度�1至�6月份原核定為

小規模營利事業，嗣於�7月�1日起經

核定改為應使用統一發票，也可以

免辦理暫繳申報。）

（四）合於免稅規定之教育、文化、公

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

織、未對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、公

有事業。

（五）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，

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。

（六）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無

應納稅額者或本年度新開業者。

（七）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

有解散、廢止、合併或轉讓情事，

其依所得稅法第�7�5條規定，應辦理

當期決算申報者。

（八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

之暫繳稅額在新臺幣�2�,�0�0�0元以下

者，免辦理暫繳申報及免繳納暫繳

稅款。

（九）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。

五、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如何辦

理申報？

（一）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應於

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起�1個月內，按其上年

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

額（包含所得稅法第�2�4條之�5第�2項

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）之二分

之一為暫繳稅額，自行繳納暫繳稅

款，並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，檢附

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及稅額抵減證明

資料，一併向稽徵機關（向申報時

登記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

或服務處）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、合作社、合

於醫療法第�5條規定之醫療社團法人

或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�2�3條之�1

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，會計帳冊簿

據完備，使用所得稅法第�7�7條所稱

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

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，得以當年

度前�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，依所得

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，

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�(免

依所得稅法第�4�3條之�3規定試算應

認列受控外國企業�(�C�F�C�)之投資損

益�)，按當年度稅率，計算其暫繳稅

額。另當年度前�6個月交易符合所得

稅法第�4條之�4規定房屋、土地、房

屋使用權、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

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，應

合併計算其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所得稅結算申

報，如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�4�9條及

企業併購法第�4�5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

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0條）規定，採合併

辦理申報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

申報，應合併辦理；若前一年度的

所得稅結算申報不符合前揭合併申

報規定，或未選擇合併申報而依所

得稅法第�7�1條規定個別辦理申報

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申報，應

個別辦理。

（四）營利事業除可自行向稽徵機關辦理

暫繳申報外，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辦

理暫繳申報（逾期申報及特殊會計

年度申報案件不得採用網路申

報）。

六、扣繳稅款及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

稅額，可否抵繳或抵減暫繳稅額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已取得扣繳憑單之扣繳稅

款，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

繳稅額外，可憑扣繳憑單備查聯影

本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二）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�7

條、第�1�5條、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新市鎮開發條例第

�1�4條、第�2�4條、都市更新條例第�7�0

條（�1�0�8年�1月�3�0日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9

條）、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2�1

條（�1�0�7年�6月�6日修正公布前科學

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1�8條）、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

發展觀光條例第�5�0條、企業併購法

第�4�2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修正公布前

第�3�7條）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�2�3

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�5條、

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條、第

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�3�5

條等法令，按相關規定抵減年限內

尚未抵減之稅額，於每年�5月份辦理

上年度結算申報時，已送請公司所

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

稅額者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本年度暫

繳申報時，可檢附指定機關核發之

證明文件、購置成本之原始憑證影

本及投資抵減明細表，全額抵繳應

納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公司上年度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促進民間參與公共

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

第�2�3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

�5條、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

條、第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

例第�3�5條等法令，投資於設備、研

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或投資智慧機

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

全產品或服務之支出，於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申請抵減應納稅

額而未經核定者，按相關規定抵減

年限內尚未抵減餘額，准予抵減本

年度之暫繳稅額，惟須檢附該年度

經稽徵機關蓋有收件章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損益及稅額計

算表）影本及依前揭法令規定適用

之「投資抵減稅額明細表」影本

【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租

稅減免明細表）第�A�1�3頁、第�A�1�5

頁、第�A�1�5�-�1頁、第�1�4�-�1頁、第

�A�1�5�-�2頁、第�A�1�4頁及第�A�1�5�-�3頁】

供核。

（四）暫繳申報前，取得稽徵機關依獎勵

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�3�3條、促

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4�0條、電

影法第�7條、�1�0�4年�6月�1�0日修正公

布前電影法第�3�9條之�1或生技醫藥

產業發展條例第�7條�(�1�1�0年�1�2月�3�0

日修正公布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

例第�6條�)及相關法規所核發之「營

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

」，業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投資抵減

稅額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暫繳申報

時，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

細表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五）符合�1�0�7年�2月�7日修正前所得稅法

第�1�0�0條之�1規定之行政救濟留抵稅

額，可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六）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�6�7條第�3項規

定試算當年度前�6個月之營利事業所

得額計算暫繳稅額者，所試算之營

利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

之所得、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列報

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

源自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分

配之投資收益，於當年度法定暫繳

申報截止日前，已依所得來源國、

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稅法規定繳納

之所得稅，得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，

自暫繳稅額中扣抵。扣抵之數，不

得超過因加計國外所得，而依國內

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暫繳稅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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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什麼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？為

什麼要辦理暫繳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是輔助結算申報之即時徵

繳制度，也就是應納營利事業所得

稅的營利事業，於暫繳申報期間，

先行計算其應納稅額，並繳納稅款

的一種制度。（等到年度結算或年

度中決算申報時，此項繳納之稅

款，可用以抵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

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之應納稅款，

如抵繳有剩餘，並可抵繳上一年度

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稅額或退還。）

（二）辦理暫繳申報之目的是在：

�1�.減輕納稅義務人於年度結算申報

時，一次負擔大額稅款的壓力。

�2�.便利國庫資金調度。

二、有哪些納稅義務人需要辦理暫繳申

報？何時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並不是每一個應納所得稅

的納稅義務人都應辦理，只有營利

事業單位，包括各公營及民營之公

司。

（二）申報時間自每年�9月�1日起至�9月�3�0

日止（末日遇例假日，順延至下一

個上班日），但採特殊會計年度之

營利事業，申報期間比照曆年制推

算，例如採�7月制會計年度之營利事

業，應於�3月�1日起至�3月�3�1日止辦

理暫繳申報。

三、暫繳申報，如因資料準備不及，可不

可以申請延期？

不可以，暫繳申報目前沒有申請延期申報

的規定。

四、哪些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以免辦理

暫繳申報？

下列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免辦理暫繳申

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

暫繳稅額，且未以投資抵減稅額、

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

暫繳稅額者，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

後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

事業，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

法第�9�8條之�1之規定，應由營業代

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。

（三）獨資、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

定為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利事

業。（凡本年度�1至�6月份原核定為

小規模營利事業，嗣於�7月�1日起經

核定改為應使用統一發票，也可以

免辦理暫繳申報。）

（四）合於免稅規定之教育、文化、公

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

織、未對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、公

有事業。

（五）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，

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。

（六）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無

應納稅額者或本年度新開業者。

（七）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

有解散、廢止、合併或轉讓情事，

其依所得稅法第�7�5條規定，應辦理

當期決算申報者。

（八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

之暫繳稅額在新臺幣�2�,�0�0�0元以下

者，免辦理暫繳申報及免繳納暫繳

稅款。

（九）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。

五、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如何辦

理申報？

（一）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應於

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起�1個月內，按其上年

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

額（包含所得稅法第�2�4條之�5第�2項

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）之二分

之一為暫繳稅額，自行繳納暫繳稅

款，並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，檢附

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及稅額抵減證明

資料，一併向稽徵機關（向申報時

登記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

或服務處）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、合作社、合

於醫療法第�5條規定之醫療社團法人

或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�2�3條之�1

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，會計帳冊簿

據完備，使用所得稅法第�7�7條所稱

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

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，得以當年

度前�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，依所得

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，

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�(免

依所得稅法第�4�3條之�3規定試算應

認列受控外國企業�(�C�F�C�)之投資損

益�)，按當年度稅率，計算其暫繳稅

額。另當年度前�6個月交易符合所得

稅法第�4條之�4規定房屋、土地、房

屋使用權、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

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，應

合併計算其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所得稅結算申

報，如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�4�9條及

企業併購法第�4�5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

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0條）規定，採合併

辦理申報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

申報，應合併辦理；若前一年度的

所得稅結算申報不符合前揭合併申

報規定，或未選擇合併申報而依所

得稅法第�7�1條規定個別辦理申報

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申報，應

個別辦理。

（四）營利事業除可自行向稽徵機關辦理

暫繳申報外，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辦

理暫繳申報（逾期申報及特殊會計

年度申報案件不得採用網路申

報）。

六、扣繳稅款及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

稅額，可否抵繳或抵減暫繳稅額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已取得扣繳憑單之扣繳稅

款，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

繳稅額外，可憑扣繳憑單備查聯影

本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二）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�7

條、第�1�5條、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新市鎮開發條例第

�1�4條、第�2�4條、都市更新條例第�7�0

條（�1�0�8年�1月�3�0日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9

條）、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2�1

條（�1�0�7年�6月�6日修正公布前科學

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1�8條）、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

發展觀光條例第�5�0條、企業併購法

第�4�2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修正公布前

第�3�7條）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�2�3

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�5條、

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條、第

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�3�5

條等法令，按相關規定抵減年限內

尚未抵減之稅額，於每年�5月份辦理

上年度結算申報時，已送請公司所

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

稅額者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本年度暫

繳申報時，可檢附指定機關核發之

證明文件、購置成本之原始憑證影

本及投資抵減明細表，全額抵繳應

納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公司上年度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促進民間參與公共

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

第�2�3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

�5條、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

條、第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

例第�3�5條等法令，投資於設備、研

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或投資智慧機

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

全產品或服務之支出，於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申請抵減應納稅

額而未經核定者，按相關規定抵減

年限內尚未抵減餘額，准予抵減本

年度之暫繳稅額，惟須檢附該年度

經稽徵機關蓋有收件章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損益及稅額計

算表）影本及依前揭法令規定適用

之「投資抵減稅額明細表」影本

【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租

稅減免明細表）第�A�1�3頁、第�A�1�5

頁、第�A�1�5�-�1頁、第�1�4�-�1頁、第

�A�1�5�-�2頁、第�A�1�4頁及第�A�1�5�-�3頁】

供核。

（四）暫繳申報前，取得稽徵機關依獎勵

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�3�3條、促

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4�0條、電

影法第�7條、�1�0�4年�6月�1�0日修正公

布前電影法第�3�9條之�1或生技醫藥

產業發展條例第�7條�(�1�1�0年�1�2月�3�0

日修正公布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

例第�6條�)及相關法規所核發之「營

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

」，業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投資抵減

稅額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暫繳申報

時，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

細表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五）符合�1�0�7年�2月�7日修正前所得稅法

第�1�0�0條之�1規定之行政救濟留抵稅

額，可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六）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�6�7條第�3項規

定試算當年度前�6個月之營利事業所

得額計算暫繳稅額者，所試算之營

利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

之所得、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列報

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

源自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分

配之投資收益，於當年度法定暫繳

申報截止日前，已依所得來源國、

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稅法規定繳納

之所得稅，得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，

自暫繳稅額中扣抵。扣抵之數，不

得超過因加計國外所得，而依國內

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暫繳稅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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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什麼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？為

什麼要辦理暫繳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是輔助結算申報之即時徵

繳制度，也就是應納營利事業所得

稅的營利事業，於暫繳申報期間，

先行計算其應納稅額，並繳納稅款

的一種制度。（等到年度結算或年

度中決算申報時，此項繳納之稅

款，可用以抵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

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之應納稅款，

如抵繳有剩餘，並可抵繳上一年度

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稅額或退還。）

（二）辦理暫繳申報之目的是在：

�1�.減輕納稅義務人於年度結算申報

時，一次負擔大額稅款的壓力。

�2�.便利國庫資金調度。

二、有哪些納稅義務人需要辦理暫繳申

報？何時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並不是每一個應納所得稅

的納稅義務人都應辦理，只有營利

事業單位，包括各公營及民營之公

司。

（二）申報時間自每年�9月�1日起至�9月�3�0

日止（末日遇例假日，順延至下一

個上班日），但採特殊會計年度之

營利事業，申報期間比照曆年制推

算，例如採�7月制會計年度之營利事

業，應於�3月�1日起至�3月�3�1日止辦

理暫繳申報。

三、暫繳申報，如因資料準備不及，可不

可以申請延期？

不可以，暫繳申報目前沒有申請延期申報

的規定。

四、哪些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以免辦理

暫繳申報？

下列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免辦理暫繳申

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

暫繳稅額，且未以投資抵減稅額、

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

暫繳稅額者，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

後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

事業，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

法第�9�8條之�1之規定，應由營業代

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。

（三）獨資、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

定為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利事

業。（凡本年度�1至�6月份原核定為

小規模營利事業，嗣於�7月�1日起經

核定改為應使用統一發票，也可以

免辦理暫繳申報。）

（四）合於免稅規定之教育、文化、公

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

織、未對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、公

有事業。

（五）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，

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。

（六）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無

應納稅額者或本年度新開業者。

（七）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

有解散、廢止、合併或轉讓情事，

其依所得稅法第�7�5條規定，應辦理

當期決算申報者。

（八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

之暫繳稅額在新臺幣�2�,�0�0�0元以下

者，免辦理暫繳申報及免繳納暫繳

稅款。

（九）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。

五、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如何辦

理申報？

（一）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應於

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起�1個月內，按其上年

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

額（包含所得稅法第�2�4條之�5第�2項

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）之二分

之一為暫繳稅額，自行繳納暫繳稅

款，並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，檢附

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及稅額抵減證明

資料，一併向稽徵機關（向申報時

登記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

或服務處）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、合作社、合

於醫療法第�5條規定之醫療社團法人

或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�2�3條之�1

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，會計帳冊簿

據完備，使用所得稅法第�7�7條所稱

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

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，得以當年

度前�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，依所得

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，

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�(免

依所得稅法第�4�3條之�3規定試算應

認列受控外國企業�(�C�F�C�)之投資損

益�)，按當年度稅率，計算其暫繳稅

額。另當年度前�6個月交易符合所得

稅法第�4條之�4規定房屋、土地、房

屋使用權、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

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，應

合併計算其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所得稅結算申

報，如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�4�9條及

企業併購法第�4�5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

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0條）規定，採合併

辦理申報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

申報，應合併辦理；若前一年度的

所得稅結算申報不符合前揭合併申

報規定，或未選擇合併申報而依所

得稅法第�7�1條規定個別辦理申報

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申報，應

個別辦理。

（四）營利事業除可自行向稽徵機關辦理

暫繳申報外，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辦

理暫繳申報（逾期申報及特殊會計

年度申報案件不得採用網路申

報）。

六、扣繳稅款及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

稅額，可否抵繳或抵減暫繳稅額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已取得扣繳憑單之扣繳稅

款，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

繳稅額外，可憑扣繳憑單備查聯影

本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二）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�7

條、第�1�5條、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新市鎮開發條例第

�1�4條、第�2�4條、都市更新條例第�7�0

條（�1�0�8年�1月�3�0日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9

條）、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2�1

條（�1�0�7年�6月�6日修正公布前科學

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1�8條）、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

發展觀光條例第�5�0條、企業併購法

第�4�2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修正公布前

第�3�7條）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�2�3

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�5條、

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條、第

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�3�5

條等法令，按相關規定抵減年限內

尚未抵減之稅額，於每年�5月份辦理

上年度結算申報時，已送請公司所

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

稅額者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本年度暫

繳申報時，可檢附指定機關核發之

證明文件、購置成本之原始憑證影

本及投資抵減明細表，全額抵繳應

納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公司上年度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促進民間參與公共

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

第�2�3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

�5條、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

條、第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

例第�3�5條等法令，投資於設備、研

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或投資智慧機

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

全產品或服務之支出，於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申請抵減應納稅

額而未經核定者，按相關規定抵減

年限內尚未抵減餘額，准予抵減本

年度之暫繳稅額，惟須檢附該年度

經稽徵機關蓋有收件章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損益及稅額計

算表）影本及依前揭法令規定適用

之「投資抵減稅額明細表」影本

【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租

稅減免明細表）第�A�1�3頁、第�A�1�5

頁、第�A�1�5�-�1頁、第�1�4�-�1頁、第

�A�1�5�-�2頁、第�A�1�4頁及第�A�1�5�-�3頁】

供核。

（四）暫繳申報前，取得稽徵機關依獎勵

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�3�3條、促

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4�0條、電

影法第�7條、�1�0�4年�6月�1�0日修正公

布前電影法第�3�9條之�1或生技醫藥

產業發展條例第�7條�(�1�1�0年�1�2月�3�0

日修正公布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

例第�6條�)及相關法規所核發之「營

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

」，業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投資抵減

稅額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暫繳申報

時，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

細表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五）符合�1�0�7年�2月�7日修正前所得稅法

第�1�0�0條之�1規定之行政救濟留抵稅

額，可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六）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�6�7條第�3項規

定試算當年度前�6個月之營利事業所

得額計算暫繳稅額者，所試算之營

利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

之所得、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列報

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

源自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分

配之投資收益，於當年度法定暫繳

申報截止日前，已依所得來源國、

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稅法規定繳納

之所得稅，得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，

自暫繳稅額中扣抵。扣抵之數，不

得超過因加計國外所得，而依國內

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暫繳稅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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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什麼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？為

什麼要辦理暫繳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是輔助結算申報之即時徵

繳制度，也就是應納營利事業所得

稅的營利事業，於暫繳申報期間，

先行計算其應納稅額，並繳納稅款

的一種制度。（等到年度結算或年

度中決算申報時，此項繳納之稅

款，可用以抵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

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之應納稅款，

如抵繳有剩餘，並可抵繳上一年度

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稅額或退還。）

（二）辦理暫繳申報之目的是在：

�1�.減輕納稅義務人於年度結算申報

時，一次負擔大額稅款的壓力。

�2�.便利國庫資金調度。

二、有哪些納稅義務人需要辦理暫繳申

報？何時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並不是每一個應納所得稅

的納稅義務人都應辦理，只有營利

事業單位，包括各公營及民營之公

司。

（二）申報時間自每年�9月�1日起至�9月�3�0

日止（末日遇例假日，順延至下一

個上班日），但採特殊會計年度之

營利事業，申報期間比照曆年制推

算，例如採�7月制會計年度之營利事

業，應於�3月�1日起至�3月�3�1日止辦

理暫繳申報。

三、暫繳申報，如因資料準備不及，可不

可以申請延期？

不可以，暫繳申報目前沒有申請延期申報

的規定。

四、哪些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以免辦理

暫繳申報？

下列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免辦理暫繳申

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

暫繳稅額，且未以投資抵減稅額、

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

暫繳稅額者，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

後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

事業，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

法第�9�8條之�1之規定，應由營業代

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。

（三）獨資、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

定為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利事

業。（凡本年度�1至�6月份原核定為

小規模營利事業，嗣於�7月�1日起經

核定改為應使用統一發票，也可以

免辦理暫繳申報。）

（四）合於免稅規定之教育、文化、公

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

織、未對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、公

有事業。

（五）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，

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。

（六）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無

應納稅額者或本年度新開業者。

（七）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

有解散、廢止、合併或轉讓情事，

其依所得稅法第�7�5條規定，應辦理

當期決算申報者。

（八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

之暫繳稅額在新臺幣�2�,�0�0�0元以下

者，免辦理暫繳申報及免繳納暫繳

稅款。

（九）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。

五、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如何辦

理申報？

（一）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應於

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起�1個月內，按其上年

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

額（包含所得稅法第�2�4條之�5第�2項

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）之二分

之一為暫繳稅額，自行繳納暫繳稅

款，並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，檢附

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及稅額抵減證明

資料，一併向稽徵機關（向申報時

登記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

或服務處）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、合作社、合

於醫療法第�5條規定之醫療社團法人

或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�2�3條之�1

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，會計帳冊簿

據完備，使用所得稅法第�7�7條所稱

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

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，得以當年

度前�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，依所得

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，

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�(免

依所得稅法第�4�3條之�3規定試算應

認列受控外國企業�(�C�F�C�)之投資損

益�)，按當年度稅率，計算其暫繳稅

額。另當年度前�6個月交易符合所得

稅法第�4條之�4規定房屋、土地、房

屋使用權、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

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，應

合併計算其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所得稅結算申

報，如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�4�9條及

企業併購法第�4�5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

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0條）規定，採合併

辦理申報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

申報，應合併辦理；若前一年度的

所得稅結算申報不符合前揭合併申

報規定，或未選擇合併申報而依所

得稅法第�7�1條規定個別辦理申報

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申報，應

個別辦理。

（四）營利事業除可自行向稽徵機關辦理

暫繳申報外，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辦

理暫繳申報（逾期申報及特殊會計

年度申報案件不得採用網路申

報）。

六、扣繳稅款及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

稅額，可否抵繳或抵減暫繳稅額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已取得扣繳憑單之扣繳稅

款，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

繳稅額外，可憑扣繳憑單備查聯影

本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二）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�7

條、第�1�5條、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新市鎮開發條例第

�1�4條、第�2�4條、都市更新條例第�7�0

條（�1�0�8年�1月�3�0日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9

條）、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2�1

條（�1�0�7年�6月�6日修正公布前科學

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1�8條）、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

發展觀光條例第�5�0條、企業併購法

第�4�2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修正公布前

第�3�7條）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�2�3

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�5條、

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條、第

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�3�5

條等法令，按相關規定抵減年限內

尚未抵減之稅額，於每年�5月份辦理

上年度結算申報時，已送請公司所

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

稅額者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本年度暫

繳申報時，可檢附指定機關核發之

證明文件、購置成本之原始憑證影

本及投資抵減明細表，全額抵繳應

納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公司上年度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促進民間參與公共

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

第�2�3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

�5條、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

條、第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

例第�3�5條等法令，投資於設備、研

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或投資智慧機

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

全產品或服務之支出，於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申請抵減應納稅

額而未經核定者，按相關規定抵減

年限內尚未抵減餘額，准予抵減本

年度之暫繳稅額，惟須檢附該年度

經稽徵機關蓋有收件章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損益及稅額計

算表）影本及依前揭法令規定適用

之「投資抵減稅額明細表」影本

【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租

稅減免明細表）第�A�1�3頁、第�A�1�5

頁、第�A�1�5�-�1頁、第�1�4�-�1頁、第

�A�1�5�-�2頁、第�A�1�4頁及第�A�1�5�-�3頁】

供核。

（四）暫繳申報前，取得稽徵機關依獎勵

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�3�3條、促

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4�0條、電

影法第�7條、�1�0�4年�6月�1�0日修正公

布前電影法第�3�9條之�1或生技醫藥

產業發展條例第�7條�(�1�1�0年�1�2月�3�0

日修正公布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

例第�6條�)及相關法規所核發之「營

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

」，業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投資抵減

稅額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暫繳申報

時，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

細表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五）符合�1�0�7年�2月�7日修正前所得稅法

第�1�0�0條之�1規定之行政救濟留抵稅

額，可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六）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�6�7條第�3項規

定試算當年度前�6個月之營利事業所

得額計算暫繳稅額者，所試算之營

利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

之所得、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列報

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

源自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分

配之投資收益，於當年度法定暫繳

申報截止日前，已依所得來源國、

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稅法規定繳納

之所得稅，得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，

自暫繳稅額中扣抵。扣抵之數，不

得超過因加計國外所得，而依國內

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暫繳稅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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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什麼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？為

什麼要辦理暫繳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是輔助結算申報之即時徵

繳制度，也就是應納營利事業所得

稅的營利事業，於暫繳申報期間，

先行計算其應納稅額，並繳納稅款

的一種制度。（等到年度結算或年

度中決算申報時，此項繳納之稅

款，可用以抵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

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之應納稅款，

如抵繳有剩餘，並可抵繳上一年度

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稅額或退還。）

（二）辦理暫繳申報之目的是在：

�1�.減輕納稅義務人於年度結算申報

時，一次負擔大額稅款的壓力。

�2�.便利國庫資金調度。

二、有哪些納稅義務人需要辦理暫繳申

報？何時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並不是每一個應納所得稅

的納稅義務人都應辦理，只有營利

事業單位，包括各公營及民營之公

司。

（二）申報時間自每年�9月�1日起至�9月�3�0

日止（末日遇例假日，順延至下一

個上班日），但採特殊會計年度之

營利事業，申報期間比照曆年制推

算，例如採�7月制會計年度之營利事

業，應於�3月�1日起至�3月�3�1日止辦

理暫繳申報。

三、暫繳申報，如因資料準備不及，可不

可以申請延期？

不可以，暫繳申報目前沒有申請延期申報

的規定。

四、哪些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以免辦理

暫繳申報？

下列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免辦理暫繳申

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

暫繳稅額，且未以投資抵減稅額、

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

暫繳稅額者，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

後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

事業，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

法第�9�8條之�1之規定，應由營業代

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。

（三）獨資、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

定為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利事

業。（凡本年度�1至�6月份原核定為

小規模營利事業，嗣於�7月�1日起經

核定改為應使用統一發票，也可以

免辦理暫繳申報。）

（四）合於免稅規定之教育、文化、公

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

織、未對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、公

有事業。

（五）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，

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。

（六）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無

應納稅額者或本年度新開業者。

（七）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

有解散、廢止、合併或轉讓情事，

其依所得稅法第�7�5條規定，應辦理

當期決算申報者。

（八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

之暫繳稅額在新臺幣�2�,�0�0�0元以下

者，免辦理暫繳申報及免繳納暫繳

稅款。

（九）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。

五、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如何辦

理申報？

（一）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應於

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起�1個月內，按其上年

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

額（包含所得稅法第�2�4條之�5第�2項

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）之二分

之一為暫繳稅額，自行繳納暫繳稅

款，並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，檢附

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及稅額抵減證明

資料，一併向稽徵機關（向申報時

登記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

或服務處）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、合作社、合

於醫療法第�5條規定之醫療社團法人

或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�2�3條之�1

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，會計帳冊簿

據完備，使用所得稅法第�7�7條所稱

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

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，得以當年

度前�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，依所得

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，

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�(免

依所得稅法第�4�3條之�3規定試算應

認列受控外國企業�(�C�F�C�)之投資損

益�)，按當年度稅率，計算其暫繳稅

額。另當年度前�6個月交易符合所得

稅法第�4條之�4規定房屋、土地、房

屋使用權、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

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，應

合併計算其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所得稅結算申

報，如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�4�9條及

企業併購法第�4�5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

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0條）規定，採合併

辦理申報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

申報，應合併辦理；若前一年度的

所得稅結算申報不符合前揭合併申

報規定，或未選擇合併申報而依所

得稅法第�7�1條規定個別辦理申報

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申報，應

個別辦理。

（四）營利事業除可自行向稽徵機關辦理

暫繳申報外，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辦

理暫繳申報（逾期申報及特殊會計

年度申報案件不得採用網路申

報）。

六、扣繳稅款及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

稅額，可否抵繳或抵減暫繳稅額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已取得扣繳憑單之扣繳稅

款，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

繳稅額外，可憑扣繳憑單備查聯影

本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二）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�7

條、第�1�5條、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新市鎮開發條例第

�1�4條、第�2�4條、都市更新條例第�7�0

條（�1�0�8年�1月�3�0日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9

條）、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2�1

條（�1�0�7年�6月�6日修正公布前科學

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1�8條）、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

發展觀光條例第�5�0條、企業併購法

第�4�2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修正公布前

第�3�7條）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�2�3

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�5條、

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條、第

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�3�5

條等法令，按相關規定抵減年限內

尚未抵減之稅額，於每年�5月份辦理

上年度結算申報時，已送請公司所

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

稅額者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本年度暫

繳申報時，可檢附指定機關核發之

證明文件、購置成本之原始憑證影

本及投資抵減明細表，全額抵繳應

納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公司上年度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促進民間參與公共

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

第�2�3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

�5條、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

條、第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

例第�3�5條等法令，投資於設備、研

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或投資智慧機

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

全產品或服務之支出，於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申請抵減應納稅

額而未經核定者，按相關規定抵減

年限內尚未抵減餘額，准予抵減本

年度之暫繳稅額，惟須檢附該年度

經稽徵機關蓋有收件章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損益及稅額計

算表）影本及依前揭法令規定適用

之「投資抵減稅額明細表」影本

【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租

稅減免明細表）第�A�1�3頁、第�A�1�5

頁、第�A�1�5�-�1頁、第�1�4�-�1頁、第

�A�1�5�-�2頁、第�A�1�4頁及第�A�1�5�-�3頁】

供核。

（四）暫繳申報前，取得稽徵機關依獎勵

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�3�3條、促

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4�0條、電

影法第�7條、�1�0�4年�6月�1�0日修正公

布前電影法第�3�9條之�1或生技醫藥

產業發展條例第�7條�(�1�1�0年�1�2月�3�0

日修正公布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

例第�6條�)及相關法規所核發之「營

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

」，業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投資抵減

稅額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暫繳申報

時，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

細表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五）符合�1�0�7年�2月�7日修正前所得稅法

第�1�0�0條之�1規定之行政救濟留抵稅

額，可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六）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�6�7條第�3項規

定試算當年度前�6個月之營利事業所

得額計算暫繳稅額者，所試算之營

利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

之所得、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列報

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

源自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分

配之投資收益，於當年度法定暫繳

申報截止日前，已依所得來源國、

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稅法規定繳納

之所得稅，得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，

自暫繳稅額中扣抵。扣抵之數，不

得超過因加計國外所得，而依國內

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暫繳稅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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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什麼是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申報？為

什麼要辦理暫繳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是輔助結算申報之即時徵

繳制度，也就是應納營利事業所得

稅的營利事業，於暫繳申報期間，

先行計算其應納稅額，並繳納稅款

的一種制度。（等到年度結算或年

度中決算申報時，此項繳納之稅

款，可用以抵繳當年度營利事業所

得稅結算或決算申報之應納稅款，

如抵繳有剩餘，並可抵繳上一年度

未分配盈餘加徵之稅額或退還。）

（二）辦理暫繳申報之目的是在：

�1�.減輕納稅義務人於年度結算申報

時，一次負擔大額稅款的壓力。

�2�.便利國庫資金調度。

二、有哪些納稅義務人需要辦理暫繳申

報？何時申報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並不是每一個應納所得稅

的納稅義務人都應辦理，只有營利

事業單位，包括各公營及民營之公

司。

（二）申報時間自每年�9月�1日起至�9月�3�0

日止（末日遇例假日，順延至下一

個上班日），但採特殊會計年度之

營利事業，申報期間比照曆年制推

算，例如採�7月制會計年度之營利事

業，應於�3月�1日起至�3月�3�1日止辦

理暫繳申報。

三、暫繳申報，如因資料準備不及，可不

可以申請延期？

不可以，暫繳申報目前沒有申請延期申報

的規定。

四、哪些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以免辦理

暫繳申報？

下列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可免辦理暫繳申

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

暫繳稅額，且未以投資抵減稅額、

行政救濟留抵稅額及扣繳稅額抵減

暫繳稅額者，於自行繳納暫繳稅款

後，得免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

事業，其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所得稅

法第�9�8條之�1之規定，應由營業代

理人或給付人扣繳者。

（三）獨資、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及經核

定為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利事

業。（凡本年度�1至�6月份原核定為

小規模營利事業，嗣於�7月�1日起經

核定改為應使用統一發票，也可以

免辦理暫繳申報。）

（四）合於免稅規定之教育、文化、公

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

織、未對外營業之消費合作社、公

有事業。

（五）依所得稅法或其他有關法律規定，

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者。

（六）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無

應納稅額者或本年度新開業者。

（七）營利事業於暫繳申報期間屆滿前遇

有解散、廢止、合併或轉讓情事，

其依所得稅法第�7�5條規定，應辦理

當期決算申報者。

（八）營利事業按其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

事業所得稅應納稅額二分之一計算

之暫繳稅額在新臺幣�2�,�0�0�0元以下

者，免辦理暫繳申報及免繳納暫繳

稅款。

（九）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利事業。

五、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如何辦

理申報？

（一）應辦理暫繳申報的營利事業，應於

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起�1個月內，按其上年

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納稅

額（包含所得稅法第�2�4條之�5第�2項

規定分開計算之應納稅額）之二分

之一為暫繳稅額，自行繳納暫繳稅

款，並填具暫繳稅額申報書，檢附

暫繳稅額繳款收據及稅額抵減證明

資料，一併向稽徵機關（向申報時

登記地之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

或服務處）辦理暫繳申報。

（二）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、合作社、合

於醫療法第�5條規定之醫療社團法人

或非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�2�3條之�1

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，會計帳冊簿

據完備，使用所得稅法第�7�7條所稱

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

並如期辦理暫繳申報者，得以當年

度前�6個月之營業收入總額，依所得

稅法有關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規定，

試算其前半年之營利事業所得額�(免

依所得稅法第�4�3條之�3規定試算應

認列受控外國企業�(�C�F�C�)之投資損

益�)，按當年度稅率，計算其暫繳稅

額。另當年度前�6個月交易符合所得

稅法第�4條之�4規定房屋、土地、房

屋使用權、預售屋及其坐落基地暨

股份或出資額所得之應納稅額，應

合併計算其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營利事業前一年度所得稅結算申

報，如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�4�9條及

企業併購法第�4�5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

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0條）規定，採合併

辦理申報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

申報，應合併辦理；若前一年度的

所得稅結算申報不符合前揭合併申

報規定，或未選擇合併申報而依所

得稅法第�7�1條規定個別辦理申報

者，其當年度所得稅暫繳申報，應

個別辦理。

（四）營利事業除可自行向稽徵機關辦理

暫繳申報外，亦可利用網際網路辦

理暫繳申報（逾期申報及特殊會計

年度申報案件不得採用網路申

報）。

六、扣繳稅款及符合有關法律規定之抵減

稅額，可否抵繳或抵減暫繳稅額？

（一）暫繳申報已取得扣繳憑單之扣繳稅

款，除依法不併計課稅之所得之扣

繳稅額外，可憑扣繳憑單備查聯影

本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二）符合廢止前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�7

條、第�1�5條、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新市鎮開發條例第

�1�4條、第�2�4條、都市更新條例第�7�0

條（�1�0�8年�1月�3�0日修正公布前第�4�9

條）、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2�1

條（�1�0�7年�6月�6日修正公布前科學

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�1�8條）、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

發展觀光條例第�5�0條、企業併購法

第�4�2條（�1�0�4年�7月�8日修正公布前

第�3�7條）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�2�3

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�5條、

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條、第

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�3�5

條等法令，按相關規定抵減年限內

尚未抵減之稅額，於每年�5月份辦理

上年度結算申報時，已送請公司所

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其可抵減

稅額者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本年度暫

繳申報時，可檢附指定機關核發之

證明文件、購置成本之原始憑證影

本及投資抵減明細表，全額抵繳應

納暫繳稅額。

（三）公司上年度依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

設條例第�2�9條、促進民間參與公共

建設法第�3�7條、資源回收再利用法

第�2�3條、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第

�5條、第�6條、產業創新條例第�1�0

條、第�1�0條之�1及中小企業發展條

例第�3�5條等法令，投資於設備、研

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或投資智慧機

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

全產品或服務之支出，於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時申請抵減應納稅

額而未經核定者，按相關規定抵減

年限內尚未抵減餘額，准予抵減本

年度之暫繳稅額，惟須檢附該年度

經稽徵機關蓋有收件章之營利事業

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損益及稅額計

算表）影本及依前揭法令規定適用

之「投資抵減稅額明細表」影本

【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（租

稅減免明細表）第�A�1�3頁、第�A�1�5

頁、第�A�1�5�-�1頁、第�1�4�-�1頁、第

�A�1�5�-�2頁、第�A�1�4頁及第�A�1�5�-�3頁】

供核。

（四）暫繳申報前，取得稽徵機關依獎勵

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第�3�3條、促

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�4�0條、電

影法第�7條、�1�0�4年�6月�1�0日修正公

布前電影法第�3�9條之�1或生技醫藥

產業發展條例第�7條�(�1�1�0年�1�2月�3�0

日修正公布前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

例第�6條�)及相關法規所核發之「營

利事業股東投資抵減稅額證明書

」，業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投資抵減

稅額，營利事業於辦理暫繳申報

時，可檢附證明文件及投資抵減明

細表，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五）符合�1�0�7年�2月�7日修正前所得稅法

第�1�0�0條之�1規定之行政救濟留抵稅

額，可全額抵繳應納暫繳稅額。

（六）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�6�7條第�3項規

定試算當年度前�6個月之營利事業所

得額計算暫繳稅額者，所試算之營

利事業所得額屬來自中華民國境外

之所得、大陸地區來源所得或列報

之第三地區公司或事業之投資收益

源自轉投資大陸地區公司或事業分

配之投資收益，於當年度法定暫繳

申報截止日前，已依所得來源國、

大陸地區及第三地區稅法規定繳納

之所得稅，得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，

自暫繳稅額中扣抵。扣抵之數，不

得超過因加計國外所得，而依國內

適用稅率計算增加之暫繳稅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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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營利事業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

到何種損失？

營利事業除符合相關規定得免辦理暫繳申

報者外，如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到

下列損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未依第�6�7條第�1項規定期間

辦理暫繳申報，或自行向國庫繳納

暫繳稅款，而於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以

前已依規定計算補報及補繳暫繳稅

額者，應自該項稅款繳納期間截止

之次日起至其繳納暫繳稅額之日

止，按其暫繳稅額，依各年度�1月�1

日郵政儲金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

率，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。

（二）營利事業逾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仍未依

規定辦理暫繳者，除經查明當年度�1

至�6月份無營業額外，稽徵機關應就

營利事業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

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

稅額，並依各年度�1月�1日郵政儲金

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加計�1個

月之利息，一併填具暫繳稅額核定

通知書，通知該營利事業於�1�5日內

自行繳納。

八、如何繳納暫繳稅款？

納稅義務人繳納稅款可選擇親赴代收稅款

金融機構（郵局不代收）、便利商店繳

納，或使用自動櫃員機（�A�T�M）、晶片金

融卡、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（僅限使用工

商憑證�I�C卡以網路申報之案件）、信用卡

（僅限使用網路申報之案件）透過網際網

路繳納，各種繳納方式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臨櫃繳納

�1�.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（郵局不

代收）：納稅義務人可自行填妥

自繳稅款繳款書或利用營利事業

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

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-

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列印條碼

繳款書後，持現金或支票至代收

稅款金融機構繳納。特別提醒納

稅義務人，繳款書資料有異動，

即須重新列印繳款書，不可直接

於繳款書上塗改，避免繳納資料

與繳款書之條碼內容不一致。

�2�.便利商店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營

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

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

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

列印條碼繳款書後，其應自行繳

納稅額在�3萬元以下者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可至統一、全家、萊爾

富、來來（�O�K）等便利商店繳

納，並免負擔手續費。另人工填

寫之無條碼繳款書是無法到便利

商店繳納，請特別注意。

（二）轉帳繳納

�1�.晶片金融卡繳納：納稅義務人可

利用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之

金融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，

於繳納期限內透過營利事業所得

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登入

網路繳稅服務網站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p�a�y�-

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即時扣款轉帳

繳稅。

�2�.自動櫃員機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

繳納期限內，可持郵局或開辦自

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融機構

之金融卡，至有「跨行：提款＋

轉帳＋繳稅」之自動櫃員機轉帳

繳稅，繳納類別代號�1�5�0�3�1，惟

每筆最高限額為�2�0�0萬元，同一帳

號當日累計限額如金融機構另有

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
�3�.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繳納：採網路

申報案件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營利

事業開立之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，

以工商憑證�I�C卡於繳納期限內透

過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

繳稅系統，即時扣款轉帳繳納。

（三）信用卡繳納

納稅義務人可透過營利事業所得稅

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持已參加繳稅作業之發卡機

構所發行之營利事業信用卡（企業

卡）或營利事業負責人信用卡（私

人卡）繳納稅款（以一張信用卡為

限），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，不

得取消授權。繳稅金額如有變動，

屬稅額增加者，應就稅額增加部分

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；屬

稅額減少者，由稅捐稽徵機關依法

辦理退稅。

（四）逾法定繳納期限（如遇例假日則順

延）繳納案件僅能於代收稅款金融

機構繳納。

九、因財務困難，如何申請加計利息分期

繳納稅款？

為協助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

難，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暫繳稅

款，如營利事業符合相關規定，可於應納

稅款之繳納期間內（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至�1�1�3

年�9月�3�0日），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

件，向管轄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或服

務處提出申請。經核准加計利息分期繳納

之應繳稅款不得以同一事由再申請分期繳

納。分期繳納之期數，視稅款金額而定，

每期以�1個月計算。應繳稅款在新臺幣�2�0�0

萬元以上，稅捐稽徵機關得要求營利事業

提供相當擔保。其適用條件及加計利息計

算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繳稅款繳納期間

屆滿之日前一年內，納稅義務人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稅捐稽徵機關

查明屬實者：

�1�.營利事業連續�4個月營業收入淨額

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�3�0�%以

上。

�2�.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

團體連續�4個月收入及附屬作業組

織所得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

�3�0�%以上。

�3�.其他因素致發生財務困難，不能

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應繳稅

款。

（二）加計利息計算：各期應自該項稅款

原訂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，至繳

納之日止，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

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按

日加計利息。

十、納稅義務人辦理所得稅暫繳申報如有

疑問，可向何處查詢？

請打電話到營利事業所在地的國稅局所屬

分局、稽徵所或服務處查詢。

※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，不宜作援引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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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營利事業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

到何種損失？

營利事業除符合相關規定得免辦理暫繳申

報者外，如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到

下列損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未依第�6�7條第�1項規定期間

辦理暫繳申報，或自行向國庫繳納

暫繳稅款，而於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以

前已依規定計算補報及補繳暫繳稅

額者，應自該項稅款繳納期間截止

之次日起至其繳納暫繳稅額之日

止，按其暫繳稅額，依各年度�1月�1

日郵政儲金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

率，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。

（二）營利事業逾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仍未依

規定辦理暫繳者，除經查明當年度�1

至�6月份無營業額外，稽徵機關應就

營利事業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

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

稅額，並依各年度�1月�1日郵政儲金

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加計�1個

月之利息，一併填具暫繳稅額核定

通知書，通知該營利事業於�1�5日內

自行繳納。

八、如何繳納暫繳稅款？

納稅義務人繳納稅款可選擇親赴代收稅款

金融機構（郵局不代收）、便利商店繳

納，或使用自動櫃員機（�A�T�M）、晶片金

融卡、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（僅限使用工

商憑證�I�C卡以網路申報之案件）、信用卡

（僅限使用網路申報之案件）透過網際網

路繳納，各種繳納方式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臨櫃繳納

�1�.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（郵局不

代收）：納稅義務人可自行填妥

自繳稅款繳款書或利用營利事業

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

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-

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列印條碼

繳款書後，持現金或支票至代收

稅款金融機構繳納。特別提醒納

稅義務人，繳款書資料有異動，

即須重新列印繳款書，不可直接

於繳款書上塗改，避免繳納資料

與繳款書之條碼內容不一致。

�2�.便利商店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營

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

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

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

列印條碼繳款書後，其應自行繳

納稅額在�3萬元以下者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可至統一、全家、萊爾

富、來來（�O�K）等便利商店繳

納，並免負擔手續費。另人工填

寫之無條碼繳款書是無法到便利

商店繳納，請特別注意。

（二）轉帳繳納

�1�.晶片金融卡繳納：納稅義務人可

利用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之

金融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，

於繳納期限內透過營利事業所得

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登入

網路繳稅服務網站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p�a�y�-

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即時扣款轉帳

繳稅。

�2�.自動櫃員機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

繳納期限內，可持郵局或開辦自

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融機構

之金融卡，至有「跨行：提款＋

轉帳＋繳稅」之自動櫃員機轉帳

繳稅，繳納類別代號�1�5�0�3�1，惟

每筆最高限額為�2�0�0萬元，同一帳

號當日累計限額如金融機構另有

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
�3�.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繳納：採網路

申報案件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營利

事業開立之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，

以工商憑證�I�C卡於繳納期限內透

過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

繳稅系統，即時扣款轉帳繳納。

（三）信用卡繳納

納稅義務人可透過營利事業所得稅

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持已參加繳稅作業之發卡機

構所發行之營利事業信用卡（企業

卡）或營利事業負責人信用卡（私

人卡）繳納稅款（以一張信用卡為

限），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，不

得取消授權。繳稅金額如有變動，

屬稅額增加者，應就稅額增加部分

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；屬

稅額減少者，由稅捐稽徵機關依法

辦理退稅。

（四）逾法定繳納期限（如遇例假日則順

延）繳納案件僅能於代收稅款金融

機構繳納。

九、因財務困難，如何申請加計利息分期

繳納稅款？

為協助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

難，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暫繳稅

款，如營利事業符合相關規定，可於應納

稅款之繳納期間內（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至�1�1�3

年�9月�3�0日），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

件，向管轄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或服

務處提出申請。經核准加計利息分期繳納

之應繳稅款不得以同一事由再申請分期繳

納。分期繳納之期數，視稅款金額而定，

每期以�1個月計算。應繳稅款在新臺幣�2�0�0

萬元以上，稅捐稽徵機關得要求營利事業

提供相當擔保。其適用條件及加計利息計

算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繳稅款繳納期間

屆滿之日前一年內，納稅義務人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稅捐稽徵機關

查明屬實者：

�1�.營利事業連續�4個月營業收入淨額

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�3�0�%以

上。

�2�.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

團體連續�4個月收入及附屬作業組

織所得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

�3�0�%以上。

�3�.其他因素致發生財務困難，不能

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應繳稅

款。

（二）加計利息計算：各期應自該項稅款

原訂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，至繳

納之日止，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

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按

日加計利息。

十、納稅義務人辦理所得稅暫繳申報如有

疑問，可向何處查詢？

請打電話到營利事業所在地的國稅局所屬

分局、稽徵所或服務處查詢。

※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，不宜作援引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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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營利事業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

到何種損失？

營利事業除符合相關規定得免辦理暫繳申

報者外，如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到

下列損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未依第�6�7條第�1項規定期間

辦理暫繳申報，或自行向國庫繳納

暫繳稅款，而於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以

前已依規定計算補報及補繳暫繳稅

額者，應自該項稅款繳納期間截止

之次日起至其繳納暫繳稅額之日

止，按其暫繳稅額，依各年度�1月�1

日郵政儲金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

率，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。

（二）營利事業逾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仍未依

規定辦理暫繳者，除經查明當年度�1

至�6月份無營業額外，稽徵機關應就

營利事業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

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

稅額，並依各年度�1月�1日郵政儲金

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加計�1個

月之利息，一併填具暫繳稅額核定

通知書，通知該營利事業於�1�5日內

自行繳納。

八、如何繳納暫繳稅款？

納稅義務人繳納稅款可選擇親赴代收稅款

金融機構（郵局不代收）、便利商店繳

納，或使用自動櫃員機（�A�T�M）、晶片金

融卡、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（僅限使用工

商憑證�I�C卡以網路申報之案件）、信用卡

（僅限使用網路申報之案件）透過網際網

路繳納，各種繳納方式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臨櫃繳納

�1�.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（郵局不

代收）：納稅義務人可自行填妥

自繳稅款繳款書或利用營利事業

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

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-

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列印條碼

繳款書後，持現金或支票至代收

稅款金融機構繳納。特別提醒納

稅義務人，繳款書資料有異動，

即須重新列印繳款書，不可直接

於繳款書上塗改，避免繳納資料

與繳款書之條碼內容不一致。

�2�.便利商店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營

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

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

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

列印條碼繳款書後，其應自行繳

納稅額在�3萬元以下者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可至統一、全家、萊爾

富、來來（�O�K）等便利商店繳

納，並免負擔手續費。另人工填

寫之無條碼繳款書是無法到便利

商店繳納，請特別注意。

（二）轉帳繳納

�1�.晶片金融卡繳納：納稅義務人可

利用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之

金融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，

於繳納期限內透過營利事業所得

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登入

網路繳稅服務網站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p�a�y�-

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即時扣款轉帳

繳稅。

�2�.自動櫃員機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

繳納期限內，可持郵局或開辦自

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融機構

之金融卡，至有「跨行：提款＋

轉帳＋繳稅」之自動櫃員機轉帳

繳稅，繳納類別代號�1�5�0�3�1，惟

每筆最高限額為�2�0�0萬元，同一帳

號當日累計限額如金融機構另有

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
�3�.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繳納：採網路

申報案件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營利

事業開立之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，

以工商憑證�I�C卡於繳納期限內透

過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

繳稅系統，即時扣款轉帳繳納。

（三）信用卡繳納

納稅義務人可透過營利事業所得稅

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持已參加繳稅作業之發卡機

構所發行之營利事業信用卡（企業

卡）或營利事業負責人信用卡（私

人卡）繳納稅款（以一張信用卡為

限），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，不

得取消授權。繳稅金額如有變動，

屬稅額增加者，應就稅額增加部分

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；屬

稅額減少者，由稅捐稽徵機關依法

辦理退稅。

（四）逾法定繳納期限（如遇例假日則順

延）繳納案件僅能於代收稅款金融

機構繳納。

九、因財務困難，如何申請加計利息分期

繳納稅款？

為協助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

難，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暫繳稅

款，如營利事業符合相關規定，可於應納

稅款之繳納期間內（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至�1�1�3

年�9月�3�0日），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

件，向管轄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或服

務處提出申請。經核准加計利息分期繳納

之應繳稅款不得以同一事由再申請分期繳

納。分期繳納之期數，視稅款金額而定，

每期以�1個月計算。應繳稅款在新臺幣�2�0�0

萬元以上，稅捐稽徵機關得要求營利事業

提供相當擔保。其適用條件及加計利息計

算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繳稅款繳納期間

屆滿之日前一年內，納稅義務人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稅捐稽徵機關

查明屬實者：

�1�.營利事業連續�4個月營業收入淨額

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�3�0�%以

上。

�2�.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

團體連續�4個月收入及附屬作業組

織所得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

�3�0�%以上。

�3�.其他因素致發生財務困難，不能

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應繳稅

款。

（二）加計利息計算：各期應自該項稅款

原訂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，至繳

納之日止，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

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按

日加計利息。

十、納稅義務人辦理所得稅暫繳申報如有

疑問，可向何處查詢？

請打電話到營利事業所在地的國稅局所屬

分局、稽徵所或服務處查詢。

※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，不宜作援引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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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營利事業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

到何種損失？

營利事業除符合相關規定得免辦理暫繳申

報者外，如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到

下列損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未依第�6�7條第�1項規定期間

辦理暫繳申報，或自行向國庫繳納

暫繳稅款，而於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以

前已依規定計算補報及補繳暫繳稅

額者，應自該項稅款繳納期間截止

之次日起至其繳納暫繳稅額之日

止，按其暫繳稅額，依各年度�1月�1

日郵政儲金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

率，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。

（二）營利事業逾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仍未依

規定辦理暫繳者，除經查明當年度�1

至�6月份無營業額外，稽徵機關應就

營利事業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

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

稅額，並依各年度�1月�1日郵政儲金

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加計�1個

月之利息，一併填具暫繳稅額核定

通知書，通知該營利事業於�1�5日內

自行繳納。

八、如何繳納暫繳稅款？

納稅義務人繳納稅款可選擇親赴代收稅款

金融機構（郵局不代收）、便利商店繳

納，或使用自動櫃員機（�A�T�M）、晶片金

融卡、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（僅限使用工

商憑證�I�C卡以網路申報之案件）、信用卡

（僅限使用網路申報之案件）透過網際網

路繳納，各種繳納方式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臨櫃繳納

�1�.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（郵局不

代收）：納稅義務人可自行填妥

自繳稅款繳款書或利用營利事業

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

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-

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列印條碼

繳款書後，持現金或支票至代收

稅款金融機構繳納。特別提醒納

稅義務人，繳款書資料有異動，

即須重新列印繳款書，不可直接

於繳款書上塗改，避免繳納資料

與繳款書之條碼內容不一致。

�2�.便利商店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營

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

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

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

列印條碼繳款書後，其應自行繳

納稅額在�3萬元以下者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可至統一、全家、萊爾

富、來來（�O�K）等便利商店繳

納，並免負擔手續費。另人工填

寫之無條碼繳款書是無法到便利

商店繳納，請特別注意。

（二）轉帳繳納

�1�.晶片金融卡繳納：納稅義務人可

利用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之

金融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，

於繳納期限內透過營利事業所得

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登入

網路繳稅服務網站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p�a�y�-

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即時扣款轉帳

繳稅。

�2�.自動櫃員機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

繳納期限內，可持郵局或開辦自

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融機構

之金融卡，至有「跨行：提款＋

轉帳＋繳稅」之自動櫃員機轉帳

繳稅，繳納類別代號�1�5�0�3�1，惟

每筆最高限額為�2�0�0萬元，同一帳

號當日累計限額如金融機構另有

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
�3�.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繳納：採網路

申報案件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營利

事業開立之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，

以工商憑證�I�C卡於繳納期限內透

過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

繳稅系統，即時扣款轉帳繳納。

（三）信用卡繳納

納稅義務人可透過營利事業所得稅

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持已參加繳稅作業之發卡機

構所發行之營利事業信用卡（企業

卡）或營利事業負責人信用卡（私

人卡）繳納稅款（以一張信用卡為

限），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，不

得取消授權。繳稅金額如有變動，

屬稅額增加者，應就稅額增加部分

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；屬

稅額減少者，由稅捐稽徵機關依法

辦理退稅。

（四）逾法定繳納期限（如遇例假日則順

延）繳納案件僅能於代收稅款金融

機構繳納。

九、因財務困難，如何申請加計利息分期

繳納稅款？

為協助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

難，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暫繳稅

款，如營利事業符合相關規定，可於應納

稅款之繳納期間內（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至�1�1�3

年�9月�3�0日），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

件，向管轄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或服

務處提出申請。經核准加計利息分期繳納

之應繳稅款不得以同一事由再申請分期繳

納。分期繳納之期數，視稅款金額而定，

每期以�1個月計算。應繳稅款在新臺幣�2�0�0

萬元以上，稅捐稽徵機關得要求營利事業

提供相當擔保。其適用條件及加計利息計

算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繳稅款繳納期間

屆滿之日前一年內，納稅義務人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稅捐稽徵機關

查明屬實者：

�1�.營利事業連續�4個月營業收入淨額

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�3�0�%以

上。

�2�.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

團體連續�4個月收入及附屬作業組

織所得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

�3�0�%以上。

�3�.其他因素致發生財務困難，不能

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應繳稅

款。

（二）加計利息計算：各期應自該項稅款

原訂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，至繳

納之日止，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

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按

日加計利息。

十、納稅義務人辦理所得稅暫繳申報如有

疑問，可向何處查詢？

請打電話到營利事業所在地的國稅局所屬

分局、稽徵所或服務處查詢。

※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，不宜作援引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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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營利事業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

到何種損失？

營利事業除符合相關規定得免辦理暫繳申

報者外，如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到

下列損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未依第�6�7條第�1項規定期間

辦理暫繳申報，或自行向國庫繳納

暫繳稅款，而於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以

前已依規定計算補報及補繳暫繳稅

額者，應自該項稅款繳納期間截止

之次日起至其繳納暫繳稅額之日

止，按其暫繳稅額，依各年度�1月�1

日郵政儲金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

率，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。

（二）營利事業逾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仍未依

規定辦理暫繳者，除經查明當年度�1

至�6月份無營業額外，稽徵機關應就

營利事業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

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

稅額，並依各年度�1月�1日郵政儲金

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加計�1個

月之利息，一併填具暫繳稅額核定

通知書，通知該營利事業於�1�5日內

自行繳納。

八、如何繳納暫繳稅款？

納稅義務人繳納稅款可選擇親赴代收稅款

金融機構（郵局不代收）、便利商店繳

納，或使用自動櫃員機（�A�T�M）、晶片金

融卡、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（僅限使用工

商憑證�I�C卡以網路申報之案件）、信用卡

（僅限使用網路申報之案件）透過網際網

路繳納，各種繳納方式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臨櫃繳納

�1�.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（郵局不

代收）：納稅義務人可自行填妥

自繳稅款繳款書或利用營利事業

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

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-

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列印條碼

繳款書後，持現金或支票至代收

稅款金融機構繳納。特別提醒納

稅義務人，繳款書資料有異動，

即須重新列印繳款書，不可直接

於繳款書上塗改，避免繳納資料

與繳款書之條碼內容不一致。

�2�.便利商店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營

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

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

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

列印條碼繳款書後，其應自行繳

納稅額在�3萬元以下者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可至統一、全家、萊爾

富、來來（�O�K）等便利商店繳

納，並免負擔手續費。另人工填

寫之無條碼繳款書是無法到便利

商店繳納，請特別注意。

（二）轉帳繳納

�1�.晶片金融卡繳納：納稅義務人可

利用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之

金融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，

於繳納期限內透過營利事業所得

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登入

網路繳稅服務網站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p�a�y�-

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即時扣款轉帳

繳稅。

�2�.自動櫃員機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

繳納期限內，可持郵局或開辦自

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融機構

之金融卡，至有「跨行：提款＋

轉帳＋繳稅」之自動櫃員機轉帳

繳稅，繳納類別代號�1�5�0�3�1，惟

每筆最高限額為�2�0�0萬元，同一帳

號當日累計限額如金融機構另有

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
�3�.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繳納：採網路

申報案件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營利

事業開立之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，

以工商憑證�I�C卡於繳納期限內透

過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

繳稅系統，即時扣款轉帳繳納。

（三）信用卡繳納

納稅義務人可透過營利事業所得稅

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持已參加繳稅作業之發卡機

構所發行之營利事業信用卡（企業

卡）或營利事業負責人信用卡（私

人卡）繳納稅款（以一張信用卡為

限），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，不

得取消授權。繳稅金額如有變動，

屬稅額增加者，應就稅額增加部分

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；屬

稅額減少者，由稅捐稽徵機關依法

辦理退稅。

（四）逾法定繳納期限（如遇例假日則順

延）繳納案件僅能於代收稅款金融

機構繳納。

九、因財務困難，如何申請加計利息分期

繳納稅款？

為協助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

難，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暫繳稅

款，如營利事業符合相關規定，可於應納

稅款之繳納期間內（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至�1�1�3

年�9月�3�0日），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

件，向管轄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或服

務處提出申請。經核准加計利息分期繳納

之應繳稅款不得以同一事由再申請分期繳

納。分期繳納之期數，視稅款金額而定，

每期以�1個月計算。應繳稅款在新臺幣�2�0�0

萬元以上，稅捐稽徵機關得要求營利事業

提供相當擔保。其適用條件及加計利息計

算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繳稅款繳納期間

屆滿之日前一年內，納稅義務人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稅捐稽徵機關

查明屬實者：

�1�.營利事業連續�4個月營業收入淨額

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�3�0�%以

上。

�2�.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

團體連續�4個月收入及附屬作業組

織所得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

�3�0�%以上。

�3�.其他因素致發生財務困難，不能

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應繳稅

款。

（二）加計利息計算：各期應自該項稅款

原訂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，至繳

納之日止，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

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按

日加計利息。

十、納稅義務人辦理所得稅暫繳申報如有

疑問，可向何處查詢？

請打電話到營利事業所在地的國稅局所屬

分局、稽徵所或服務處查詢。

※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，不宜作援引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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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營利事業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

到何種損失？

營利事業除符合相關規定得免辦理暫繳申

報者外，如未依限辦理暫繳申報，會受到

下列損失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未依第�6�7條第�1項規定期間

辦理暫繳申報，或自行向國庫繳納

暫繳稅款，而於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以

前已依規定計算補報及補繳暫繳稅

額者，應自該項稅款繳納期間截止

之次日起至其繳納暫繳稅額之日

止，按其暫繳稅額，依各年度�1月�1

日郵政儲金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

率，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。

（二）營利事業逾�1�1�3年�1�0月�3�1日仍未依

規定辦理暫繳者，除經查明當年度�1

至�6月份無營業額外，稽徵機關應就

營利事業上年度結算申報營利事業

所得稅應納稅額之二分之一為暫繳

稅額，並依各年度�1月�1日郵政儲金

�1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加計�1個

月之利息，一併填具暫繳稅額核定

通知書，通知該營利事業於�1�5日內

自行繳納。

八、如何繳納暫繳稅款？

納稅義務人繳納稅款可選擇親赴代收稅款

金融機構（郵局不代收）、便利商店繳

納，或使用自動櫃員機（�A�T�M）、晶片金

融卡、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（僅限使用工

商憑證�I�C卡以網路申報之案件）、信用卡

（僅限使用網路申報之案件）透過網際網

路繳納，各種繳納方式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臨櫃繳納

�1�.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繳納（郵局不

代收）：納稅義務人可自行填妥

自繳稅款繳款書或利用營利事業

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

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-

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列印條碼

繳款書後，持現金或支票至代收

稅款金融機構繳納。特別提醒納

稅義務人，繳款書資料有異動，

即須重新列印繳款書，不可直接

於繳款書上塗改，避免繳納資料

與繳款書之條碼內容不一致。

�2�.便利商店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營

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

系統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

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w�w�w�.�e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

列印條碼繳款書後，其應自行繳

納稅額在�3萬元以下者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可至統一、全家、萊爾

富、來來（�O�K）等便利商店繳

納，並免負擔手續費。另人工填

寫之無條碼繳款書是無法到便利

商店繳納，請特別注意。

（二）轉帳繳納

�1�.晶片金融卡繳納：納稅義務人可

利用參與晶片金融卡繳稅作業之

金融機構所核發之晶片金融卡，

於繳納期限內透過營利事業所得

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或登入

網路繳稅服務網站（�h�t�t�p�s�:�/�/�p�a�y�-

�t�a�x�.�n�a�t�.�g�o�v�.�t�w），即時扣款轉帳

繳稅。

�2�.自動櫃員機繳納：納稅義務人於

繳納期限內，可持郵局或開辦自

動櫃員機轉帳繳稅作業金融機構

之金融卡，至有「跨行：提款＋

轉帳＋繳稅」之自動櫃員機轉帳

繳稅，繳納類別代號�1�5�0�3�1，惟

每筆最高限額為�2�0�0萬元，同一帳

號當日累計限額如金融機構另有

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
�3�.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繳納：採網路

申報案件納稅義務人可利用營利

事業開立之活期�(儲蓄�)存款帳戶，

以工商憑證�I�C卡於繳納期限內透

過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

繳稅系統，即時扣款轉帳繳納。

（三）信用卡繳納

納稅義務人可透過營利事業所得稅

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，於繳納期

限內，持已參加繳稅作業之發卡機

構所發行之營利事業信用卡（企業

卡）或營利事業負責人信用卡（私

人卡）繳納稅款（以一張信用卡為

限），已取得信用卡授權案件，不

得取消授權。繳稅金額如有變動，

屬稅額增加者，應就稅額增加部分

列印繳款書以現金或票據繳納；屬

稅額減少者，由稅捐稽徵機關依法

辦理退稅。

（四）逾法定繳納期限（如遇例假日則順

延）繳納案件僅能於代收稅款金融

機構繳納。

九、因財務困難，如何申請加計利息分期

繳納稅款？

為協助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

難，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暫繳稅

款，如營利事業符合相關規定，可於應納

稅款之繳納期間內（�1�1�3年�9月�1日至�1�1�3

年�9月�3�0日），檢附申請書及相關證明文

件，向管轄國稅局所屬分局、稽徵所或服

務處提出申請。經核准加計利息分期繳納

之應繳稅款不得以同一事由再申請分期繳

納。分期繳納之期數，視稅款金額而定，

每期以�1個月計算。應繳稅款在新臺幣�2�0�0

萬元以上，稅捐稽徵機關得要求營利事業

提供相當擔保。其適用條件及加計利息計

算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繳稅款繳納期間

屆滿之日前一年內，納稅義務人如

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稅捐稽徵機關

查明屬實者：

�1�.營利事業連續�4個月營業收入淨額

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�3�0�%以

上。

�2�.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

團體連續�4個月收入及附屬作業組

織所得合計較前一年度同期減少

�3�0�%以上。

�3�.其他因素致發生財務困難，不能

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應繳稅

款。

（二）加計利息計算：各期應自該項稅款

原訂繳納期間屆滿之翌日起，至繳

納之日止，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

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按

日加計利息。

十、納稅義務人辦理所得稅暫繳申報如有

疑問，可向何處查詢？

請打電話到營利事業所在地的國稅局所屬

分局、稽徵所或服務處查詢。

※本手冊僅供參考備忘，不宜作援引之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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